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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抢注他人在先有较高知名度商标

应属非正常商标申请情形

熊培新

近日，“ ”的申请商标摆上了审查
员的案头。申请人为X创品（国际）有限公司，指

定使用的商品为第25类“服装；鞋；运动鞋；帽；

袜；手套（服装）；围巾；皮带（服饰用）；成品

衣；跑鞋（带金属钉）”。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文字

商标，是中文与对应拼音的组合商标，构成上没有

什么特殊之处。审查员按审查流程进行了绝对理由

和相对理由的查询和判断，没有发现不予注册的理

由，可以初步审定了吧？“不对，好像有一个高知

名度品牌，叫什么来着，对，‘亚瑟士’，英文对

应品牌是‘asics’，著名的运动鞋品牌，所有者是

日本株式会社爱世克私。”“应该在系统里再查一

查。”审查员想到。是的，查到了，株式会社爱世

克私早在2005年就在中国申请注册了“ ”商
标，也是使用在第25类相同类似商品上。那么，申

请商标与之近似吗？

看看《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怎么规定的吧。

关于中文近似商标的判定，标准上是这样写的：

“中文商标由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汉字构成，仅个别

汉字不同，整体无含义或者含义无明显区别，易使

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产生混淆的，判定为

近似商标。”按照此标准，这两个商标应该判近似

了吧？不对，后面还有一句“但书”呢，“但商标

首字读音明显不同，或者整体含义不同，使商标整

体区别明显，不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来源

产生混淆的不判为近似商标”。申请商标还含有一

个显著的拼音部分，整体来看与“ ”商标区
别更为明显，相关公众一般不会混淆吧。这两个商

标就不应该判近似了？

那要不要考虑“ ”的知名度呢？申请与

“ ”相近的商标只是一个巧合吗？申请人有
没有打擦边球，傍名牌的意图呢？对，按照审查要

求，要查一下申请人全部申请商标的情况，全面了

解申请人申请情况后再下结论吧。

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申请人从

2018年1月以来，短时间内申请了1400多件商标，

且大多与知名品牌构成相近，如“亚瑟士”“新

百伦”“斯凯奇”“N”图形等，且大多在第18

类和第25类商品上申请。部分商标如图所示：

申请人傍名牌的意图非常明显了吧？这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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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2019

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将于4月20日至26日开

展，活动主题为“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营造一流营商

环境”。

今年4月26日是第19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我国

已连续十一年举办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在宣

传普及知识产权知识，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

产权良好氛围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宣传周组委会成

员单位包括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外交部等19家单位。组委会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活动期间各项工作。

3月15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2019

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的通知》（下称《通

知》）发布。《通知》指出，2019年全国知识产

权宣传周活动的指导思想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2019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主题：

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按

照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广泛宣传党和国

家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突出知识产权保

护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方面，积极推进以

“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为核心的知识

产权文化建设，为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活动安

排，结合实际，面向创新主体、政府人员、青少年

及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通过举办启动仪式、新闻发

布、宣讲、咨询、展览等形式，广泛组织开展对象

化、分众化、互动化的宣传普及活动，增强宣传工作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与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

活动组委会的沟通联系，组织开展好宣传活动，发

挥传统媒体优势，提高活动影响力；利用微信、微

博、客户端等新媒体，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与度。

简  讯

恶意申请商标行为了，这种行为是一定要制止的。

可是，单纯引证在先商标好像不能把申请商标指定

的所有商品都驳回，怎么办呢？对，商标审查协作

广州中心刚下发了《关于恶意申请和囤积商标的 作者系商标审查协作广州中心副主任

适用情形及驳文模板》，申请人这种行为正属于

第一种“大量摹仿、抢注他人驰名商标或其他较

高知名度商标，扰乱商标注册秩序的恶意注册行

为”的情形。

可以写驳回通知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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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朋友圈被“麦甲茶”（见下图）商

标申请的驳回决定刷屏。

朋友们最多的评论是这样的：没有你想不到的

商标，只有你想不到的审查员。

审查员有作出审查决定的权力，相关公众也有

质疑和评价审查决定的权利，而且这个驳回决定也

确实值得讨论。“麦甲茶”能不能导致消费者认为

这是“卖假茶”，从而引起误认呢？

以笔者目前对这个词汇的理解和认知，觉得

不会导致误认。“麦甲”是个无含义的臆造词，正

常思维下，一个卖茶的不会公然以“卖假茶”作为

卖点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消费者如果认为这是

“卖假茶”，大概也不会掏钱购买了。

但笔者相信这结论绝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总有

什么理由能让审查员确信可能导致误认的结果。要

知道，如今“不正常”的商标注册申请着实不少。

商标问题难就难在个案性十足，没有标准答案可

以参照，无论制定多么细致的标准，具体到某一个标

识能不能用作商标，能不能注册为商标，还得根据具

谁会把“麦甲茶”误认为“卖假茶”？

张月梅

体情况作出判断。

这对审查员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也对审查员提

出了极高的要求，需要谙熟法律、了解市场、洞悉时

事，甚至知晓网络语言的最新含义。知识面很重要，

但审查工作的指导思想更重要。在适用商标法第十条

第一款第（七）项“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

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规定时，审查机

关到底应该怎样界定“容易”的程度？

在商标审查时，是最大可能地做好事先防范工

作，避免可能发生的每一次误认？还是在不确定的

情况下，先交给市场检验，真的发生误认后，再宣

告商标注册无效？

笔者自己的观点是，除非审查员内心确信这一

标识作为商标使用可能带来大范围对商品的质量等

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否则就可先准予注册，交

给市场检验。笔者相信只要厂商诚信经营，正确引

导，消费者把“麦甲茶”误认为“卖假茶”，还应

该是个小概率事件吧。

最后要说的是，法律也考虑了审查员可能存在

主观认识上的分歧，为当事人设置了驳回复审、司

法诉讼等一系列的权利救济途径。初步审查时的驳

回决定还远远没有把“麦甲茶”判了死刑，当事人

还有选择。

选择，永远重要。还好，总有选择。





北京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

2019年2月，大赛专题系列活动中央美术学院大
赛专题讲座圆满结束，第三届（2019）中华商
标创意设计大赛评审委员会来到示范区，向大赛
组委会介绍了中央美术学院专题活动的情况。

第三届（2019）中华商标创意设计大赛商务合作
稳步推进（1）2019年2月18日，邮政广告领导来
到北京商标品牌创新示范区，双方就中华商标创
意设计大赛的商务合作进行了洽谈。

第三届（2019）中华商标创意设计大赛商务合
作稳步推进（2）示范区中华商标创意设计大
赛工作组稳步推进商务合作事宜。

2019年2月26日，未来协同技术研究
院执行院长刘建平带队莅临北京商标
品牌创新示范区参观交流。

2019年3月5日，示范区大赛工作组前往中国广
告协会，就中华商标创意设计大赛的合作事项与
中国广告协会领导展开了双方合作会谈。

2019年2月，房山区科委领导莅临北京商标品牌
创新示范区考察交流。

2019年2月20日，第三届（2019）中华商标创
意设计大赛山东赛区工作对接会在济南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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